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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专职消防队”项目评审报告

一、项目概况

（一）项目背景

浦锦街道作为上海市闵行区下辖的行政单元，地处闵行区黄浦江东岸核心

区域，自 2015年 7月 2日正式成立以来，始终以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、

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重要职责。街道常住人口约 11.5万人，辖区内居民小区、

农村区域与生产经营场所交织分布，消防安全工作任务艰巨、责任重大。

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

建设的意见》和应急管理部等十三部委《关于全面推进地方政府专职消防队伍

建设发展的意见》，根据《乡镇消防队》(GB/T35547-2017)和《上海市社会消防

组织管理规定》，坚持属地建设管理、部门统一指挥调度的原则，结合实际，为

有效缩短灭火和应急救援响应时间，全面提升全区灭火救援处置能力，区消防

委办公室结合实际，研究修订了《关于印发<闵行区街镇专职队建设导则（修订

版）>的通知》（沪闵消委办〔2024〕23号）。该场地于 2025年 1月建设完成， 5

月投入试运行，因处于试运行阶段，部分运营管理机制尚未完全成熟，各项开

支及人员配置仍处于磨合调整阶段。为确保专职消防队能够持续、稳定、高效

地履行消防安全保障职能，进一步规范项目运营管理，科学合理配置资源，提

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故 2025年配置暂时配备 10人。

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城市运行管理中心（以下简称“城运中心”）负有“落

实应急值班值守要求，负责辖区内应急管理具体任务的协调处置等工作”、“协助

开展安全生产综合监管”等职能，故申请实施“专职消防队”项目，该项目为“安全

生产工作”项目下的二级子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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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项目内容

根据《关于印发＜闵行区街镇专职队建设导则（修订版）》的通知＞》（沪

闵消委办〔2024〕23号）要求，浦锦街道专职队需配备：

（1）执勤人员，17人，由指挥员（正、副队长）、班(组)长消防员、驾驶员、

通信员等岗位人员，需做好 24小时值班值守工作。

（2）通讯室，配备接警终端、电话电台、广播系统和打印机等接处警设备。

（3）装备租赁，包含车辆随车装备、消防员防护装备和站点装备等维护保

养和补充。

（4）专职消防队日常办公生活运维。

（5）消防车辆，含小型水罐消防车和水罐（或泡沫水罐）消防车（不少于

6人座）各 1辆。

（6）场地管理。

（三）项目预算

1、2026年预算申报情况

2026年申报预算 233.22万元，资金来源于镇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，具体申

报明细详见表 1-1。
表 1-1：2026年预算申报情况表

单位：元
项目内容 项目明细 单价 数量 2026年预算数 项目依据 备注

专职消防

队项目

专职消防队设施采购_

集装箱尾款
19,479 1 19,479

沪闵消委〔2024〕

10号 闵行区消防

安全委员会关于印

发《2024年消防为

民办实事项目实施

方案》的通知

一年质保期，2026年支付尾

款

专职消防队人员管理服

务项目 2025尾款
80,940 1 80,940

按照合同约定支付 2025年尾

款

专职消防队人员管理服

务项目 2026首付
212,400 9 1,911,600

按区指导价 15万/人进行招

标，2026年新增至 17人，含

工资、伙食、保险等费用，2026

年度按照 80%比例支付

专职消防队日常运维 41,490 1 41,490
做好专职消防站的日常运维，

包含办公和能源消耗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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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内容 项目明细 单价 数量 2026年预算数 项目依据 备注

专职消防队通讯室费

2025尾款
30,200 1 30,200

按照合同约定支付 2025年尾

款

专职消防队通讯室费

2026首付
175,264 1 175,264

专职消防队装备租赁费

用 2025尾款
33,580 1 33,580

按照合同约定支付 2025年尾

款

专职消防队装备租赁费

用 2026首付
201,901.6 1 201,901.6

专职消防队车辆租赁费

2025尾款
7,989.94 1 7,989.94

按照合同约定支付 2025年尾

款

专职消防队车辆租赁费

2026首付
10,000 12 120,000

专职消防队场地管理费 7,500 12 90,000

专职消防队水电费 2,000 12 24,000

合计 — — 2,736 444.54 — —

2、近三年预算及执行情况

专职消防队项目于 2024年 9月正式启动，11月完成全部采购流程，因已关

账，故而 2024年未支付资金。

（四）2026年绩效目标

“专职消防队”项目为“安全生产工作”项目下的二级子项目，本次主要针对

“专职消防队”项目设置相关绩效目标和指标。

1、项目总目标

通过实施本项目，保障浦锦街道专职消防队正常运行，实行 24小时值班值

守制度，按照“辖区优先、就近调派、科学统筹”的原则统一调度，有效缩短灭火

和应急救援响应时间，全面提升全区灭火救援处置能力。

2、项目年度目标

2026年，及时完成各项消防任务，并租赁车辆 2辆，场地约 2.5亩、装备

34项、通信设备 32项，执勤服务时长达 12个月，各项训练达标率达到 100%，

接警响应时间≤1分钟，周边居民满意度达到 90%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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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具体绩效目标

表 1-3：绩效目标表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

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

场地租赁成本 ≤9万元

设备租赁成本 ≤23.55万元

能耗成本 ≤2.4万元

日常运维成本 ≤4.15万元

车辆租赁成本 ≤12.80万元

通讯室成本 ≤20.55万元

执勤服务成本 ≤199.25万元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执勤服务时长 12个月

完成场地、车辆、装备、通

信设备租赁

车辆 2辆，场地约 2.5亩、装备 34项、

通信设备 32项

质量指标
设施设备验收合格率 100%
执勤服务质量合格率 100%

时效指标
执勤服务开展及时率 100%，2026年 12月前

设施设备租赁及时率 100%，2026年 12月前

效益指标
社会效益指标

各项训练达标率 100%
接警响应时间 ≤1分钟

到场时间 按区消防救援局要求时间

可持续影响指标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

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居民满意度 ≥90%

二、项目评审情况

本项目为“安全生产工作”项目下的二级子项目，故单位针对“安全生产工作”

项目填写了项目预算评审评分表，具体如下：

项目单位自评项目总得分为 97分；经评审后得分结果 91分。

从项目决策上看：项目单位自评得分为 50分，经评审，得分为 48分。该

项目主要根据《关于印发<闵行区街镇专职队建设导则（修订版）>的通知》（沪

闵消委办〔2024〕23号）开展，立项依据充分；预算主要根据历年合同金额及

支付方式、沪闵消委办〔2024〕23号文件要求，以及实际需求测算，并经第三

方审核，预算编制较为合理。但个别项目未经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，扣 2分。

从项目管理上看：项目单位自评得分为 27分，经评审，得分 26分。该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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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主要根据单位内部采购、合同、验收管理制度开展，但缺少具体的实施计划、

个别实施内容不够量化，扣 4分。

从项目绩效上看：项目单位自评得分为 20分，经评审，得分 17分。预算

单位按照绩效管理要求编制了产出、效益、满意度指标，基本均已量化。但产

出时效指标、效益指标的指标值均不够量化，扣 3分。

三、项目存在问题与改进建议

（一）实施内容和计划不够明确。首先，当前方案缺少系统完备的具体实

施计划，未明确各阶段工作目标、责任主体、推进时序及保障措施。其次，部

分实施内容不够量化且各人员的工作内容未充分明确，如全年消防演练次数等

重点工作，不利于后续工作的规范推进与监督检查。

因此，建议细化实施计划，量化工作指标。首先，建议制定系统完备的阶

段性实施计划，明确总体工作目标、分阶段任务清单、责任主体及具体职责分

工，细化推进时序节点与步骤流程。其次，明确年度工作内容并制定量化标准，

如针对消防演练等重点工作，明确年度开展次数，以及参与人员范围、演练时

长等核心内容。

（一）绩效指标不够完善、量化。单位主要根据一级项目“安全生产工作”

设置相应的指标，未完全覆盖实施内容且个别产出时效和效益指标不够量化。

因此，建议完善并量化相关指标。评审小组根据项目计划实施内容及预算

申报明细对绩效指标进行了完善，并补充设置了个性化指标及量化后的指标标

杆值，使绩效指标的设定可以充分反映项目的核心目标及预期效益，详见表 1-3。

四、项目预算审核意见

2026年“专职消防队”项目，单位申报金额 2,736 444.54万元，经审核，核定

金额 2,736 444.54万元，核减金额 0万元，核减率为 0%。具体各子项核定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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详见表 4-1。

因专职消防队人员管理服务、专职消防队日常运维等项目需提前实施采购，

一招三年，故 2026年预算需按照合同金额全额安排，待招标完成后，再调减预

算，因其为特殊情况，故本次评审按照实际当年度需求金额核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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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1：2026年预算审核意见表

单位：元
项目内

容
项目明细

前评申报金额
项目依据 备注 审核后金额 核减金额

核减

率
审核原因

单价 数量 申报金额

专职消

防队项

目

专职消防队设施

采购_集装箱尾

款

19,479 1 19,479

沪闵消委

〔2024〕10号

闵行区消防安

全委员会关于

印发《2024年消

防为民办实事

项目实施方案》

的通知

一年质保期，2026年

支付尾款
19,479 0 0%

根据浦锦街道专职消防队设施采购-集装箱合

同，合同金额 389580 元，已于 2025 年支付了

370101元，剩余尾款 19479元于 2026年支付。

因此，建议不对预算进行调整。

专职消防队人员

管理服务项目

2025尾款

80,940 1 80,940
按照合同约定支付

2025年尾款
80,940 0 0%

根据浦锦街道专职消防队人员管理服务项目，明

确应于 2026 年街道开账后根据考核结果支付

2025年 10月-12月的季度考核经费 80,940元。

因此，建议不对预算进行调整。

专职消防队人员

管理服务项目

2026首付

212,400 9 1,911,600

按区指导价 15万/人

进行招标，2026年新

增至 17人，含工资、

伙食、保险等费用，

2026年度按照 75%

比例支付

1,911,600 0 0%

数量方面：根据《关于印发<闵行区街镇专职队

建设导则（修订版）>的通知》（沪闵消委办〔2024〕

23号）中明确“专职消防车辆配备不应少于 2辆，

其中小型水罐消防车（不少于 4人座）、水罐（或

泡沫水罐）消防车（不少于 6人座）至少各 1辆）、

“配备 2辆消防车时，总人数原则上不少于 17人。

每班执勤跟车人数不少于 11人”。此外，根据《关

于印发<闵行区基层消防力量执勤战备工作考核

评价实施方案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，对于乡镇专

职消防队人员配备有相关考核要求，配备 2辆消

防车的站点总人数不少于 17人。

单价方面：根据区指导价 15万元/人，较为合理。

后续根据每年区下发指导价调整。2026 年按照

75%比例申请。

因此，建议不对预算进行调整。

专职消防队日常

运维
41,490 1 41,490

做好专职消防站的

日常运维，包含办公
41,490 0 0%

用于办公用纸、文具、卫生工具等日常消耗品。

经第三方审核、市场询价，全年总金额为 46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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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内

容
项目明细

前评申报金额
项目依据 备注 审核后金额 核减金额

核减

率
审核原因

单价 数量 申报金额

消耗等 元，根据 90%的支付比例申请预算，共 41490元，

较为合理。

因此，建议不对预算进行调整。

专职消防队通讯

室费 2025尾款
30,200 1 30,200

按照合同约定支付

2025年尾款
30,200 0 0%

根据浦锦街道专职消防队通信室租赁项目，应于

服务期结束经履约评价后支付剩余 20%款项

（30200 元），服务期至 2025 年底结束，故于

2026年支付尾款。

因此，建议不对预算进行调整。

专职消防队通讯

室费 2026首付
175,264 1 175,264 175,264 0 0%

2025年通讯室费为 151000元。2026年人员增加，

故部分设备数量增加，经第三方核价、市场询价，

全年总金额 219080元，根据历年合同支付比例，

2026年支付 80%，共 175264元，较为合理。

因此，建议不对预算进行调整。

专职消防队装备

租赁费用 2025

尾款

33,580 1 33,580
按照合同约定支付

2025年尾款
33,580 0 0%

根据浦锦街道专职消防队装备运维服务合同，应

于服务期结束经履约评价后支付剩余 20%款项

（33580 元），服务期至 2025 年底结束，故于

2026年支付尾款。

因此，建议不对预算进行调整。

专职消防队装备

租赁费用 2026

首付

201,901.6 1 201,901.6 201,901.6 0 0%

2025年装备租赁费用为 167900元。2026年，车

辆和消防员人数增加，故装备费用有所增加，经

第三方核价、市场询价，全年总金额 252377元，

包括租用车辆随车装备 26753元、消防员防护装

备 149090元和站点装备 76534 元，根据历年合

同支付比例，2026年支付 80%，共 201901.6元，

较为合理。车辆随车装备和消防员防护装备均按

照《关于印发<闵行区街镇专职队建设导则（修

订版）>的通知》（沪闵消委办〔2024〕23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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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内

容
项目明细

前评申报金额
项目依据 备注 审核后金额 核减金额

核减

率
审核原因

单价 数量 申报金额

中要求的数量进行配置。

因此，建议不对预算进行调整。

专职消防队车辆

租赁费 2025尾

款

7,989.94 1 7,989.94
按照合同约定支付

2025年尾款
7,989.94 0 0%

根据浦锦街道专职消防队车辆租赁协议，应于

2026年 3月底前，根据服务履约评价表支付尾款

（总金额的 10%），即人民币 7989.94元。

因此，建议不对预算进行调整。

专职消防队车辆

租赁费 2026首

付

10,000 12 120,000 120,000 0 0%

2025 年租赁 1 辆水罐消防车，租金为 79899.44

元，2026年因人数较 2025年（10人）增加了 7

人，共 17人，故根据《关于印发<闵行区街镇专

职队建设导则（修订版）>的通知》（沪闵消委

办〔2024〕23号）中明确“专职消防车辆配备不

应少于 2辆，其中小型水罐消防车（不少于 4人

座）、水罐（或泡沫水罐）消防车（不少于 6人

座）至少各 1辆），故申请租赁 2辆消防车。经

第三方核价、市场询价，5吨泡沫水罐消防车总

金额 116616元、小型水罐消防车参照一级微型

消防站金额 82207.5元，共计 198823.5元。因小

型水罐消防车暂未明确租赁时间，故暂按约 60%

的支付比例申请预算，较为合理。

因此，建议不对预算进行调整。

专职消防队场地

管理费
7,500 12 90,000 90,000 0 0%

根据 2025年房屋租赁合同，租赁面积约 2.5亩，

租金为 90000元/年。结合历年租金金额及出租方

报价，预算较为合理。

因此，建议不对预算进行调整。

专职消防队水电

费
2,000 12 24,000 2,000 12 24,000

水、 电均已预存部分金额，人员较往年增加 7

人，根据历年平均水电费金额，并结合预存金额，

按照 2000元/月申请，较为合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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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内

容
项目明细

前评申报金额
项目依据 备注 审核后金额 核减金额

核减

率
审核原因

单价 数量 申报金额

因此，不对预算进行调整。

合计 — — 2,736 444.54 — — 2,736 444.54 0 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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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项目结果应用情况（如有）

2024年度“安全生产工作”开展绩效（后）评价，最终评分结果为 89.5分。

针对“专职消防队”项目提出“空调采购合同采用框架协，缺少服务期限和落款签

订时间”的问题，实际后续年度合同签订时，已对该问题进行整改。

附件：

1、《关于印发<闵行区街镇专职队建设导则（修订版）>的通知》（沪闵消委

办〔2024〕23号）；

2、《关于印发<闵行区基层消防力量执勤战备工作考核评价实施方案（试

行）>的通知》（沪闵消委办〔2025〕4号）；

3、审核明细表。

2025年 11月 20日



12

附件 1：《关于印发<闵行区街镇专职队建设导则（修订版）>的通知》（沪

闵消委办〔2024〕23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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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《关于印发<闵行区基层消防力量执勤战备工作考核评价实施方案

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沪闵消委办〔2025〕4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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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审核明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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